
附件二： 

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快建立与报废汽车回收利用相衔接的汽车零

部件再制造管理制度，加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管

理，规范旧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行为和市场秩序，有效利用旧

汽车零部件资源，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

干意见》、《国务院关于做好建设节约型社会近期工作的通

知》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汽车零部件再制造是指把旧汽车零部

件通过拆解、清洗、检测分类、再制造加工或升级改造、装

配、再检测等工序后恢复到像原产品一样的技术性能和产品

质量的批量化制造过程。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批准的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

企业相关行为和再制造产品的管理。 

第四条 国家和地方鼓励消费者和公共机构优先使用再

制造产品，加强宣传，逐步提高消费者对再制造产品的认识，

扩大再制造产品的市场规模并积极推动再制造汽车零部件

产品国际贸易。 

第五条 国家和地方要支持汽车整车生产企业通过售后

服务体系回收旧汽车零部件用于再制造；加快制定鼓励汽车

零部件再制造产业发展的财税政策；调整有关产业政策；支



持和引导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业良性发展。 

第二章 再制造试点企业的管理 

第六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组织实施汽车零部件再制造

试点的指导、协调和监督管理工作。 

第七条 开展汽车零部件再制造试点的整车（机）企业和

零部件再制造企业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有关程序确定。零

部件再制造企业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备拆解、清洗、制造、装配、产品质量检测等

方面的技术装备和生产能力； 

（二）具备产品再制造的相关技术质量标准和生产规范； 

（三）具备检测鉴定旧汽车零部件主要性能指标的技术

手段和能力； 

（四）具有污染防治设施和能力，并满足相关废物处理

等环保要求； 

（五）通过第三方的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审核。 

（六）法律法规及有关主管部门规定的其它条件。 

再制造非本企业生产的产品须取得原生产企业的授权。 

第八条 列入试点的零部件再制造企业，应在工商行政主

管部门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变更经营业务范围后，方

可从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业务。 

第三章 可再制造旧件的管理 



第九条 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通过其自身或授权企业原

产品的销售或售后服务网络回收旧汽车零部件进行再制造。 

第十条 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从有资质的报废汽车回收

拆解企业收购旧汽车零部件用于再制造，应当符合《报废汽

车回收管理办法》相关规定。 

第十一条 零部件再制造试点企业利用国际贸易进口国

外旧汽车零部件进行再制造的，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

策、进口废物环保控制及海关、质检等相关规定，防止汽车

有毒有害废物进口。  

第四章 再制造产品及市场流通的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 试点期间进行再制造的汽车零部件产品范围

暂定为发动机、变速器、发电机、转向器和起动机五类产品。 

第十三条 再制造产品不得用于新车生产。 

第十四条 再制造产品的技术性能和安全质量应当符合

原产品相关标准的要求。再制造产品的保修标准和责任应当

达到原产品同样的要求。 

第十五条 再制造企业和授权企业对再制造产品的质量

共同负责，承担相应保修责任和售后服务。 

第十六条 再制造产品除保留授权企业商标外，应加注

再制造企业商标。 

第十七条 再制造产品包装上应有明确的“再制造产品”

说明。再制造产品应在外部醒目位置标明“再制造”标志并



能永久保留。在国家建立统一的标志制度后，再制造产品应

按照标志制度的有关规定进行标识。 

第十八条 对发动机进行再制造时，原产品编号作废。发

动机再制造企业应按照有关管理规定对再制造发动机重新

编号，并做好编号更换记录。 

第十九条 更换使用再制造发动机应当严格执行发动机

更换有关规定。用户持再制造发动机销售发票和产品合格证

等相关材料及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变更车辆注册信

息。 

第二十条 再制造产品销售企业、汽车维修企业在销售、

使用再制造产品时有责任主动向消费者说明产品为再制造

产品，并提供再制造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和售后质量保修证

明。 

第二十一条 通过试点逐步建立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产品

信息管理制度。再制造试点企业应建立再制造产品信息系

统，为政府和行业提供相关数据信息。 

第二十二条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质检等有关部门建立

再制造企业及产品定期检查和随机抽查制度，检查不合格企

业应限期整改，连续两次检查或抽查不合格的，取消其试点

资格。 

第二十三条 工商等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对汽车零部件再

制造企业经营活动进行监管，对未取得汽车零部件再制造企



业资质许可擅自从事相关生产活动的应依法查处。 

第二十四条 环境保护等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对汽车零部

件再制造企业生产活动进行监管，防止造成环境污染。 

第二十五条 再制造企业有违规违法行为或造成重大经

济损失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解释。 

 


